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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大忠國小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通報、處理機制、程序及救濟等流程圖 

 

                                                                 案件通知輔導室 

 

 

 

 

 

                                                                                     將調查結果與建議 

         救  濟 

懲處送交相關單位 

 

                    申請調查(檢舉)                            依規回報 

 

 

                     提出申復                               案件送至性別平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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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事件處理結果書面通知                                                

109.01.15 修訂 

上級主管機關 

調查 

建議懲處方法 

知悉事件 
立即通報 

 
 
 

申請人 
行為人 
檢舉人 

學務處、輔導室 

 學校人員知悉事件後於

24 小時內，請學校權責

人員依相關程序通報教

育部校安系統、社政系

統。並將案件移送至性別

平等委員會進行後續處

理。 
 不受理，以書面說明理由

通知申請人。  

教育部校園性侵

性別平等委員會 
 組成調查小組 
 依調查結果審議後，送相關

單位處置 
 處理後續相關事宜 

調查小組 

考績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 
依據調查結果作處置 

輔導室 
提供心理諮商輔導、法律諮詢

管道、課業協助、經濟協助及

其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

為必要之協助。 

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統計及追蹤管理系統 

〈填寫申請書〉 


